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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1614—2008《危险品 喷雾剂燃烧热试验方法》,与GB/T21614—2008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总燃烧热Qg、净燃烧热Qn 的定义,增加了能量当量W 的定义(见第3章,2008年版

第3章); 
———增加了试剂或材料,包括苯甲酸、氧气、点火丝、明胶胶囊或其他可密封性容器(见第6章);
———增加了设备和材料的标定,包括量热仪的能量当量的标定、明胶胶囊的燃烧热的标定(见

第8章); 
———更改了试验步骤,包括称样、充氧、调节水温、绝热外壳法(试验方法1,仲裁法)、等温外壳法

(试验方法2)、试验后检查(见第9章,2008年版第6章);
———更改了计算,包括绝热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等温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点火丝燃烧后释放的

热量、明胶胶囊燃烧后释放的热量、总燃烧热、净燃烧热、气雾剂燃烧热的计算(见第10章,

2008年版第7章);
———增加了精密度(见第11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宁波海关技术中心、南京理工大学、上杭县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服务中心、中山市天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常州合规思

远产品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英德市东顺精细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黔南州值守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源、吴昊、赖喜堂、肖秋平、蒋伟、陈有为、徐森、胡训军、梁高健、王燕、范宾、

林建、刘卫、刘婉卿、吴彦冬、高文君、刘贇、薄晨琦、余辛、姜小寒、崔岩东、张为敬、戎霄、吴珂、崔智博、
王倩、刘童玲、王飞、李继萍。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8年首次发布为GB/T21614—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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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雾剂,也称喷雾剂或气溶胶,是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的不可再充装容器,内装有压缩、液化或

溶解气体,带或不带液体、糊状物或粉状物,并装有释放装置,可使内容物喷射出来,形成悬浮于气体中

的固体或液体颗粒,喷出物呈泡沫状、糊状或粉状,或呈液体或气体状。根据喷射距离分为泡沫气雾剂

和喷雾气雾剂,本文件仅适用于喷雾气雾剂,不适用于泡沫气雾剂。
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和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中,

气雾剂易燃性的分类与气雾剂产品所含的易燃组分含量以及燃烧热有关,气雾剂内容物的燃烧热可通

过参考已发表的科学文献、计算或适当的测试方法获取。
气雾剂内容物可能具有多种危险性,如毒性、腐蚀性、易燃性等。本文件仅为喷雾气雾剂的易燃性

的分类提供了固体和液体组分燃烧热的测定以及气雾剂燃烧热的计算,但是气雾剂易燃性的分类的判

定还需结合气雾剂内含易燃组分的质量分数以及GB/T21630和GB/T21631(适用时)中规定的测试

结果综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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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 气雾剂燃烧热试验方法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气雾剂燃烧热试验的原理、试验条件、试剂或材料、仪器设备、设备和材料的标定、试
验步骤、计算、精密度和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气雾剂中固体和液体组分燃烧热的测定以及气雾剂燃烧热的计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总燃烧热 grossheatofcombustion
Qg

单位质量的燃料在恒定体积的密闭容器内燃烧,除水凝聚成液态外,其余产物均为气态时所释放出

的能量。

3.2
净燃烧热 netheatofcombustion
Qn

单位质量的燃料在恒定的压力下燃烧,所有产物(包括水)均为气态时释放出的能量。

3.3
能量当量 energyequivalent
W
系统温度升高1℃所需要的能量。

4 原理

将一定量的试样装在氧弹中,采用等温外壳法或绝热外壳法测定试验前后温度的变化,通过计算得

出试样的燃烧热,并根据质量比计算气雾剂的燃烧热。

5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应为23℃±2℃、相对湿度应为30%~80%,仪器设备避免阳光直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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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剂或材料

6.1 苯甲酸:有证标准物质;应为片状或丸状。

6.2 氧气:纯度不小于99%。

6.3 点火丝:铁丝或铬镍合金丝。

6.4 明胶胶囊或其他可密封性容器。

7 仪器设备

7.1 自动化量热仪:由氧弹、量热计、外壳、温度计、搅拌器及相关附件组成,温度分辨值应不大于0.01℃。

7.2 分析天平:分度值为0.1mg。

7.3 尺子:分度值为1mm。

8 设备和材料的标定

8.1 量热仪的能量当量的标定

称取质量为0.9g~1.1g(精确至0.1mg)的苯甲酸对量热仪的能量当量进行标定,按第9章进行

6次试验,总完成时间不少于3d且不大于10d。当量热仪内部有任何变动时,应重新标定能量当量。
量热仪的能量当量W 按公式(1)计算:

W =
QB×mB+e1

ΔT1
…………………………(1)

  式中:

W ———量热仪的能量当量,单位为千焦每摄氏度(kJ/℃);

QB ———苯甲酸的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mB ———苯甲酸的质量,单位为克(g);

e1 ———按10.3计算得到的标定测试中点火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eir或eal,单位为千焦(kJ);

ΔT1———按10.1或10.2计算得到的标定测试温升ΔTadi或ΔTiso,单位为摄氏度(℃)。
取满足11.1要求的6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量热仪的能量当量。

8.2 明胶胶囊的燃烧热的标定

称取质量为0.5g(精确至0.1mg)的明胶胶囊,按第9章至少进行3次试验。当明胶胶囊批次更换

时,应重新标定。明胶胶囊的燃烧热Qgel按公式(2)计算:

Qgel=
ΔT2×W -e2

mj
…………………………(2)

  式中:

Qgel ———明胶胶囊的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ΔT2———按10.1或10.2计算得到的标定测试温升ΔTadi或ΔTiso,单位为摄氏度(℃);

W ———按8.1得到的量热仪的能量当量,单位为千焦每摄氏度(kJ/℃);

e2 ———按10.3计算得到的标定测试中点火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eir或eal,单位为千焦(kJ);

mj ———标定用明胶胶囊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满足11.1要求的至少3次试验结果平均值作为明胶胶囊的燃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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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验步骤

9.1 称样

9.1.1 称取并记录一定质量的试样ms(精确到0.1mg,试样宜为制造商提供的气雾剂中的液体和固体

组分,也可采用其他经过验证的方法获取),使其燃烧产生的温升约为0.9g~1.1g苯甲酸燃烧产生的

温升。

9.1.2 称取并记录明胶胶囊的质量m1(精确到0.1mg),将试样加入明胶胶囊中。用点火丝缠绕固定

装有样品的明胶胶囊,记录铁丝的长度lir或铬镍合金丝的长度lal。
注:当样品含水量较高时,含有试样的明胶胶囊可能无法点燃,适当减少称样量。

9.2 充氧

装好试样和点火丝后,盖紧氧弹盖,缓慢往氧弹中充氧,压力为3.0MPa±0.5MPa。
警告———禁止过度充入氧气。氧气充入过多时,可打开充气接头,释放氧弹中的气体,若通过重新

称量证明氧弹中的试样有损失,应重新测试。

9.3 调节水温

9.3.1 测试前,应调节量热仪中的水温。绝热外壳法:低于环境温度1.0℃~1.4℃;等温外壳法:低于

外壳温度1.6℃~2.0℃。

9.3.2 每次试验,量热仪中都应使用相同质量的水,质量相差不超过±0.5g。如试验环境温度保持不

变,水量也可按体积量取。

9.4 绝热外壳法(试验方法1)

将氧弹装入量热仪,启动搅拌器,使量热仪中的水温与氧弹的温度一致,保持3min,点燃试样,记
录初始温度Ts。每隔1min记录一次温度,直至连续3min温度保持不变为止,记录终止温度Tf。

9.5 等温外壳法(试验方法2)

将氧弹装入量热仪,启动搅拌器,前5min每隔1min记录一次温度并计算温升速率r1,在第6min
时点燃试样并记录点火时间ta 和点火温度 Ta,记录温升达到总温升60%时的时间tb(精确到

0.1min)。在快速温升期过后,每隔1min记录一次温度,直至连续5min温度保持不变,根据公式(4)
记录并计算温度变化速率恒定开始的时间tc、温度Tc 以及温升速率r2。

9.6 试验后检查

9.6.1 取出氧弹,以均匀的速度释放氧弹中的气体,操作过程不少于1min。检查氧弹内部,如有燃烧

不完全的试样或油烟沉积物,应重新测试。
注:如样品含水量较高,多次试验后仍有燃烧不完全的物质,描述现象并记录测试结果。

9.6.2 测量未燃烧点火丝的长度,计算并记录已燃烧铁丝的长度lir或已燃烧铬镍合金丝的长度lal。

10 计算

10.1 绝热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

根据9.4得到的数据,绝热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ΔTadi按公式(3)计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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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adi=Tf-Ts …………………………(3)

  式中:
ΔTadi———绝热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Tf ———终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s ———初始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10.2 等温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

根据9.5得到的数据,等温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ΔTiso按公式(4)计算:

ΔTiso=Tc-Ta-r1(tb-ta)-r2(tc-tb)…………………………(4)
  式中:

ΔTiso———等温外壳法量热仪的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Tc ———温度变化速率恒定时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 ———点火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r1 ———点火前5min的温升速率,单位为摄氏度每分(℃/min);
tb ———温升达到总温升60%时的时间,单位为分(min);
ta ———点火时间,单位为分(min);
r2 ———温度变化速率恒定时间后5min的温升速率,单位为摄氏度每分(℃/min);
tc ———温度变化速率恒定开始的时间(燃烧后),单位为分(min)。
注:如是降温,r2 为负值,-r2(tc-tb)为正值。

10.3 点火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

点火丝为铁丝时燃烧后释放的热量eir按公式(5)计算:

eir=1.13×lir×10-3 …………………………(5)

  式中:

eir ———试验测定中铁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单位为千焦(kJ);

1.13———每厘米铁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单位为焦每毫米(J/mm);

lir ———试验测定中铁丝消耗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点火丝为铬镍合金时燃烧后释放的热量eal按公式(6)计算:

eal=0.96×lal×10-3 …………………………(6)

  式中:
eal ———试验测定中铬镍合金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单位为千焦(kJ);

0.96———每厘米铬镍合金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单位为焦每毫米(J/mm);

lal ———试验测定中铬镍合金丝消耗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0.4 明胶胶囊燃烧后释放的热量

明胶胶囊燃烧后释放的热量egel按公式(7)计算:

egel=m1×Qgel …………………………(7)

  式中:

egel ———试验测定中明胶胶囊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单位为千焦(kJ);
m1 ———试验测定中明胶胶囊的质量,单位为克(g);
Qgel———按8.2计算得到的明胶胶囊的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10.5 总燃烧热

试样的总燃烧热Qg 按公式(8)计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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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
ΔT3×W -e3-e4

mS
…………………………(8)

  式中:
Qg ———试样的总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ΔT3 ———按10.1或10.2计算得到的试样测定的温升ΔTadi或ΔTiso,单位为摄氏度(℃);
W ———按8.1得到的量热仪的能量当量,单位为千焦每摄氏度(kJ/℃);
e3 ———按10.3计算得到的试样测定中点火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eir或eal,单位为千焦(kJ);
e4 ———按10.4中计算得到的试样测定中明胶胶囊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单位为千焦(kJ);
mS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10.6 净燃烧热

如试样中氢的质量分数已知,按公式(9)计算试样的净燃烧热Qn:
Qn=Qg-0.2122×H …………………………(9)

  式中:
Qn  ———试样的净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Qg ———试样的总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0.2122———氢的气化热校正值,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H ———氢的质量分数,%。

10.7 气雾剂的燃烧热的计算

10.7.1 气雾剂燃烧热的结果应注明以总燃烧热表示,并修约至0.005kJ/g,除非另有要求。
10.7.2 当气雾剂燃烧热大于22kJ/g或小于18kJ/g时,点火丝燃烧后释放的热量可忽略。

10.7.3 气雾剂燃烧热由推进剂部分燃烧热和其他内容物燃烧热组成,按公式(10)计算气雾剂的燃烧

热。各组分燃烧热可通过资料查询获取,当气雾剂中内容物各组分的燃烧热未知或其他有必要测定的

情况下,按第9章进行测试。
Q气雾剂 =∑(Qi×wi) …………………………(10)

  式中:
Q气雾剂———气雾剂的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Qi ———各组分的燃烧热,单位为千焦每克(kJ/g);
wi ———气雾剂中各组分的质量分数,%。

11 精密度

11.1 重复性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同一台仪器,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试样相互独立进行测试

获得的两次独立试验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13kJ/g,以大于0.13kJ/g的情况不超过5%为前提。

11.2 再现性

在不同实验室,由不同操作者使用不同仪器,按照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种试样相互独立进行测

试获得的两次独立试验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40kJ/g,以大于0.40kJ/g的情况不超过5%为前提。

12 报告

检测报告至少应包含如下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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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样品信息:名称、气雾剂组分与内容物的质量比例;

b) 试验条件:包括环境温度和湿度;

c) 试验方法;

d) 试验结果;

e) 其他信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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